行政监督检查办理程序流程图
向被检查单位送达《监督检查通知书》
对单位实施监督检查时，财政部门应当组成2人以上的检查组，并在进入被检查单位3日前向被检查单位送达盖有财政部门公章的《监督检查通知书》






实施检查
检查人员到被检查单位实施检查前，应当出示检查人员执法证件，并填写《监督检查工作记录》





主管领导审批



对较大数额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被检查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向被检查单位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对被检查单位的会计违法行为，在作出监督检查行政处罚前向被检查单位下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检查单位接到此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如有听证的异议，被检查单位要求财政部门应当举行听证处罚告知书的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意见









财政部门核实、主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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